
2015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年度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作为 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按照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1765 号）的相关要求出具本报告。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二西路 36-1 号 

法定代表人：孙家海 

注册资本：4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管理、资本运营、产业投资（上述项目法律法规禁止

及应经审批而未获批准的项目除外）、经济信息中介咨询，房屋租赁，设备租赁

及闲置设备调剂，土地整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人：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15 沈铁西债（银行间债券市场）；PR 铁西债（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地点：银行间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代码：1580003.IB（银行间市场）、127073.SH（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总额：人民币 12 亿元 

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6.00%，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在本期债券



存续期第 3、4、5、6、7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到期兑付

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债券发行日期：2015 年 1 月 14 日 

债券到期日期：2022 年 1 月 14 日 

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担保：中国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信用级别：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出具

的《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公司在此

次跟踪评级中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及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期

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本期债券于 2015年 1月 21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

称“15 沈铁西债”，债券代码为 1580003。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流通，简称“15 铁西债”，债券代码为 127073；由于公司已出现连续两

年亏损的状况，上交所决定自 2017 年 5 月 10 日起暂停 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在上交所上市，债券简称改为“15铁暂停”，债券

代码不变；根据《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2019 年 1 月

14 日、2020 年 1 月 14 日和 2021 年 1 月 14 日分别兑付本期债券发行总量 20%的

本金，2018 年 1 月 15 日首次分期偿还后，债券简称变更为“PR 铁暂停”，债券

代码不变；根据《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相关业务

安排的通知》有关规定，本期债券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起不再实施暂停上市安



排，债券简称由“PR 铁暂停”变更为“PR 铁西债”，债券代码保持不变。 

（二）还本付息情况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自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按照约定，本期债券首次兑付日为

2018 年 1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第 1 个工

作日）。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的兑付款已按期足额支付。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第 1 个工作日）。按照约定，本期债券首次付

息日为 2016年 1月 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第

1 个工作日）。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的利息已

按期足额支付。 

截至目前，本期债券待偿付本金余额为 2.4 亿元。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2014]2894 号文件”文件核准，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发行了本期 12.00 亿元的“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根据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募集资金全部用于

22 处政府低价安置房项目。政府低价安置房项目包括工人村三期住宅项目、布

鞋三厂地块住宅项目、肇工街八马路住宅项目、嘉业路南地块住宅项目、赞工

街十二路住宅项目、嘉业路北地块住宅项目、139地区B区住宅项目、海兴花园

住宅项目、冶金粉末厂住宅建设项目、赞工街十二路（二期）住宅项目、虹桥

新居住宅项目、景星街北四路住宅•商业项目、保工佳苑住宅项目、鼎兴北苑

（A 区）住宅项目、鼎兴北苑住宅 B 地块住宅项目、鼎兴佳苑 A 地块住宅项目、

鼎兴佳苑 B 地块住宅项目、鼎翔世家住宅项目、冶金粉末厂二期住宅项目、光

明新村二期住宅项目、赵家小祝 2小区住宅项目及赵家小祝 3小区住宅项目等。 

公司按募集说明书中承诺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将募集资金 12 亿元全部用于政

府低价安置房项目。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20年末余额为零。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用途 
是否发

生变更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拟投入金额 实际投入金额 2020年末余额 



工人村三期住宅项目 否 15,400 15,400 0 

布鞋三厂地块住宅项目 否 8,900 8,900 0 

肇工街八马路住宅项目 否 4,800 4,800 0 

嘉业路南地块住宅项目 否 4,800 4,800 0 

赞工街十二路住宅项目 否 1,800 1,800 0 

嘉业路北地块住宅项目 否 4,600 4,600 0 

139地区B区住宅项目 否 5,800 5,800 0 

海兴花园住宅项目 否 26,100 26,100 0 

冶金粉末厂住宅建设项目 否 1,100 1,100 0 

赞工街十二路（二期）住宅项目 否 1,900 1,900 0 

虹桥新居住宅项目 否 3,500 3,500 0 

景星街北四路住宅•商业项目 否 1,400 1,400 0 

保工佳苑住宅项目 否 6,900 6,900 0 

鼎兴北苑（A区）住宅项目 否 1,000 1,000 0 

鼎兴北苑住宅B地块住宅项目 否 3,300 3,300 0 

鼎兴佳苑A地块住宅项目 否 2,400 2,400 0 

鼎兴佳苑B地块住宅项目 否 5,300 5,300 0 

鼎翔世家住宅项目 否 1,600 1,600 0 

冶金粉末厂二期住宅项目 否 2,500 2,500 0 

光明新村二期住宅项目 否 2,100 2,100 0 

赵家小祝2小区住宅项目 否 7,800 7,800 0 

赵家小祝3小区住宅项目 否 7,000 7,000 0 

合计 / 120,000 120,000 0 

（四）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依据《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协议》、《偿债账户监管协议》、《受托管

理协议》的规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支行接受发行人委托负

责监督发行人严格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使用，并为本期债券开设偿

债专户。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截至报告日，2016年、2017年、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的利息已按期足额支付。本期债券的兑付

日为自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截至报告日，2018年、2019年 2020年和 2021年的兑付



款已按期足额支付。 

（五）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0 年至今已披露的相关文

件及时间如下： 

1、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付息公告

（2020 年 1 月 2 日） 

2、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分期偿还

本金公告（2020 年 1 月 2 日） 

3、关于 2015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不再实施暂停

上市安排的公告（2020 年 3 月 6 日） 

4、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

4 月 29 日） 

5、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20 年 4 月 29 日） 

6、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9年度审计报告（含担保人年度

报告）（2020 年 4 月 29 日） 

7、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2020 年 6

月 22 日） 

8、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度履约情

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0 年 6 月 24 日） 

9、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报财务报表及附注(含

担保人财务报告)（2020 年 8 月 28 日） 

10、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2020 年 8 月 30 日） 

11、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20 年 8 月 30 日） 

12、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

告（2020 年 9 月 1 日） 



13、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以此为准)

（2020 年 9 月 1 日） 

14、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报财务报表及附注(含

担保人财务报告)(以此为准)（2020 年 9 月 1 日） 

15、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2020 年 11 月 10 日） 

16、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付息公告

（2021 年 1 月 5 日） 

17、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分期偿还

本金公告（2021 年 1 月 5 日） 

18、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债券付息

及分期偿还本金公告（2021 年 1 月 5 日） 

19、关于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重要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事

项进展及新增重大仲裁的公告（2021 年 4 月 27 日） 

20、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含担保

人财务报告)（2021 年 4 月 25 日） 

21、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 4 月 27 日） 

22、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21 年 4 月 27 日） 

23、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含担保

人财务报告(以此为准)（2021 年 4 月 29 日） 

24、中诚信国际关于关注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重要子公司

涉及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重大仲裁的公告（2021 年 5 月 10 日）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0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1]第 21-00003 号）。

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均引自上述审计报告。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发行人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 2019年末 

资产总计 3,242,132.09 3,214,633.99 

流动资产 2,750,430.06 2,730,235.67 

存货 884,897.22 954,253.91 

应收账款 375,277.04 372,968.26 

其他应收款 804,583.82 777,969.62 

负债合计 2,703,355.00 2,685,539.84 

流动负债 2,114,349.32 2,076,178.85 

所有者权益合计 538,777.09 529,094.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12,322.27 404,295.08 

流动比率（倍） 1.30 1.32 

速动比率（倍） 0.88 0.86 

资产负债率（%） 83.38 83.54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2020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3,242,132.09 万元，同比增长 0.86%，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 538,777.09 万元，同比增长 1.83%。2020 年末，发行人总负债由 2019

年末的 2,685,539.84 万元增长为 2,703,355.00 万元，同比增长 0.66%。 

2019 年末和 2020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1.32 和 1.30，速动比率分别

为 0.86 和 0.88。虽然流动比率显示发行人较高的资产变现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

但由于流动资产中存货占比过高，导致速动比率较低。 

2020 年末，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为 83.38%，较 2019 年末的 83.54%，减少

了 0.19%，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分析 

发行人主要盈利能力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741,371.57 648,223.91 

营业利润 10,393.23 2,282.29 

利润总额 11,624.05 3,800.73 

净利润 8,457.67 397.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28.63 -1,13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790.04 184,783.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36.55 -28,071.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094.14 -145,979.8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34.39 10,778.68 

2020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741,371.57 万元，相比 2019 年上涨了 14.37%。

发行人 2020 年度净利润为 8,457.67 万元，相比 2018 年上涨了 2,027.18%，主要

系营业收入和投资收益上升所致。发行人 2020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 160,790.04 万元，相比 2019 年减少了 12.99%。发行人 2020 年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8,736.55 万元，相比 2019 年下降 2.37%。发行人 2020 年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1,094.14 万元，相比 2019 年上涨 10.20%。 

（三）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已发行尚未兑付债券 

除本期债券外，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无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其他企

业（公司）债券。 

五、其他事项提示 

（一）本期债券开始分期偿还 

根据《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015 年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采用提前偿还方式，自第

三个计息年度（即 2018 年）起，逐年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

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2019 年 1 月 14 日、2020 年 1 月 14 日和 2021 年 1 月 14 日分别兑

付本期债券发行总量 20%的本金，2018 年 1 月 15 日首次分期偿还后，债券简称

变更为“PR 铁暂停”。截至目前，本期债券待偿付本金余额为 2.4 亿元。 

（二）净资产较上年末变动超过百分之十 



根据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7 年审计报告，发行人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致使公司 2017 年初净资产较 2016 年末变动下降超过 10%，主要

原因如下：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沈阳透平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沈阳鼓风机集团齿轮压缩机有限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的议案，变更理由为公司所处的经济环境、客观情况发生改变，使

公司原收入确认会计政策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已不能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情况。为保证上述公司收入确认会计政策能够提供

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

下： 

变更前收入确认会计政策：透平及往复式压缩机、泵类（不含核主泵）产

品：主机交付给客户并经客户点件验收同时取得书面点件单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变更后收入确认会计政策：透平及往复式压缩机、其他透平设备以在用户

现场安装调试完毕，实质性完成控制权的转移，作为公司收入确认原则；配件

产品以用户现场收货，作为公司收入确认原则；出口产品销售收入确认原则不

变。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使得公司 2017 年初合并口径所有者权益和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较 2016 年末分别下降了 944,336,614.73 元和 717,979,128.18 元。 

（三）发行人新增重大海外仲裁 

根据发行人 2021 年 4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重要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重大仲裁的公告》，发行人的子公

司沈阳鼓风机电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在印度提供涡轮鼓风机安装项目中发生的

质量纠纷海外仲裁事项。根据 2020年 9月 22日印德里仲裁结果，判决沈鼓进出

口公司赔偿合同额 152 万美金以及从 2014 年 6 月至赔偿结束日止每年 12%的利

息，共计约 27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800 万元。沈鼓进出口公司第一时间咨询

了中方及印方合作律师，律师方面建议发起撤销申请，该案沈鼓进出口公司依

然存在撤销申请成功的可行性。 

发行人认为本次诉讼、仲裁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同时，公司的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也对本次新增诉

讼进行了关注。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表示，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新增涉诉金额较小，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及偿债能力产生的不利影

响有限，同时中诚信国际将对铁西国资上述涉诉事项后续进展情况保持持续关

注，并及时评估上述事项对公司日常经营和整体信用状况的影响。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